张掖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认定与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张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下简称“市级非遗项目”）的认定与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张掖市行政区域内市级非遗项目的申报、认定、保护、管理和利用。
第三条 市级非遗项目的认定与管理应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坚持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原则。
第四条 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级非遗项目的组织申报、评审认定、监督管理工作。县（区）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市直项目保护单位分别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和本单位非遗项目的初审、推荐和日常保护工作。
第二章 申报与认定
第五条 申报市级非遗项目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二）体现张掖市优秀传统文化和地域特色，具有典型性、代表性；
（三）在一定群体或地域范围内世代传承，活态存在；
（四）有明确的传承人和保护责任单位。
第六条 申报程序：
（一）由项目保护单位向所在县（区）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局直属相关单位（如市文化馆、市七一剧团演艺公司）提出申请；
（二）县（区）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局直属相关单位初审后报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三）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第七条 评审内容包括：项目的文化价值、存续状况、保护计划、传承谱系等。评审结果应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20日。
第八条 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由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并颁发标牌和证书。
第三章 保护与管理
第九条 实行“保护单位责任制”。保护单位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并实施项目保护计划；
（二）收集、整理项目资料，建立档案；
（三）支持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
（四）定期向主管部门报告保护情况。
第十条 市级非遗项目传承人应按照《张掖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履行传承义务，开展授徒、教学、交流等活动。无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可取消其传承人资格。
第十一条 市、县（区）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市直项目保护单位应定期对项目保护情况进行检查评估。评估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的，取消市级非遗项目资格。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将非遗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用于项目调查、记录、研究、传承和传播。
第十三条 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基金等方式参与非遗保护。
第十四条 支持非遗项目与旅游、文创等产业融合发展，对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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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张掖市文化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